5:5宕 碴 销 售 合 同
                            合同编号：NBZCDZJJ2023005                                       签订地点：厦门市思明区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甲方：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
乙方：      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根据编号为NBZCDZJJ2023005的《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穿鼻岛石料矿5:5宕碴竞价项目》竞价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照公平自愿原则，经充分并逐条友好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销售5:5宕碴_（货物）等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货物品名、数量、价格及总金额：
	货物品名
	暂定数量（万吨）
	含13%税单价（元/吨）
	暂定含税总价（元）

	
	
	
	

	
	
	
	
大写：


计划售卖数量仅为暂定数量，甲方会由于工程需要导致提供数量发生变化，最终数量以甲方实际提供并出运为准。在合同执行期内单价不作调整，乙方需充分考虑5:5宕碴受供应时间影响产生的市场价格浮动，价格风险由乙方承担。
二、货物暂定质量
宕碴质量：约为5：5的由风化层、强风化层、山皮土组成的5:5宕碴。
[bookmark: _Hlk120713555]因爆破、开采、混装等多方因素影响，货物质量具体以装货的实际情况为准，甲方无法保证标的质量，不承担质量差异及瑕疵（包括隐形瑕疵）风险，未知的质量风险由乙方自己承担，且标的物品质差异不影响货物单价成交价。乙方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质量不符或瑕疵的降价或补偿等。
三、合同履约的保证金：
[bookmark: _Hlk120777838][bookmark: _Hlk120777855]1.乙方需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5万元现金作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可冲抵最后一笔货款。乙方保证在双方终止合同前始终保持履约保证金不低于5万元，一旦发生保证金被抵扣或被没收等情况时，乙方应在三个工作日内补足。乙方未及时足额支付或补足的，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双方履行合同完毕，甲方在30日内无息退回剩余履约保证金。
四、交货
1.交货时间：2023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15日
[bookmark: _Hlk120778770]2.交货方式：船板交货，装船位置位于穿鼻岛甲方指定临时出运码头，甲方将5:5宕碴卸至乙方装运船舶即视同交付完成，后续船上的堆放、整理以及船运工作由乙方自行负责，堆放、整理以及运输过程中的费用、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货物存储、第三方侵权等任何原因而遭受的短少、毁损、灭失等)与甲方无关。
3.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离港、离泊、出运等，不得影响甲方后续装载计划或生产销售、工期等，否则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五、计量确认：
结算数量按甲方电子过磅数据计量为准，产品装船后，甲方与乙方船舶或乙方其他代理人在离港前共同签章确认交货数量。
六、支付与对账：
1.支付：款到发货：乙方应在船舶靠泊前付清当批货物货款及费用等全部款项，款项支付仅接受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
2.对账：每月1日至当月最后一天为一个结算周期，甲乙双方凭双方确认的发货数量，每月核对往来明细款，核对无误后，需经双方盖章或签字确认。
七、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开户名：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
账号： 33150198414300000716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北仑区大榭支行
九、双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已充分了解并同意装货码头情况及海事等相关主管部门对船舶和出运等方面的全部要求，不得提出有关的任何争议和补偿等。
2.乙方必须自行组织数量足够、船型合适的船舶，同时船舶必须满足法律法规要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有关证书需提供给甲方备查。内河船不得参与海上运输。装货及海运的安全事宜由乙方全权负责，与甲方无涉。
3.乙方装货前需在甲方处完成船舶备案工作，备案船舶应符合装货地相关海事、港航等部门要求的海运船舶，备案需提交相关合法运营资料。
4.乙方装运船舶应按照海事、港航等相关部门规定进行作业，保证船舶与人员安全，所有船舶装载量不得超过该船营运证书登记的荷载量，船舶航线需在船舶营运证核定范围内，船舶与人员的一切经济、安全等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5.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包括船舶调度、货物装卸、离港时间等，否则甲方有权给乙方每事项/每次1万—5万元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另行补足。
6.乙方提供的甲板船跳板承应足够满足甲方运输车辆的载重，确保甲方车辆及货物等安全运输到乙方船舶，否则引起的安全等责任及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7.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发送书面装货计划，装货计划应包含船舶名称、产品名称、产品规格、数量、到港时间等信息，但该装货计划对甲方无约束力。
8.本合同中所涉及双方企业的商业机密，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方提供。
十、违约责任：
[bookmark: _GoBack]1.乙方未及时足额按照甲方要求的提货期限和数量出运货物（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安排船舶未通过海事等相关部门同意等原因导致），乙方应立即支付3万元违约金，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且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无需通知乙方同时采取以下的一项或多项进行救济：（1）自行处置乙方未付款提货部分的货物；（2）解除本合同；(3）取消后续未履行部分的合同；（4）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本合同及与甲方签订的其他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的全部应付款项；（5）保留追索其他损失的权利。
2．自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及法定义务之日起，其于后支付的任何款项按以下顺序清偿：（1）代垫费用；（2）甲方为实现权利而支付的费用；（3）违约金、损失赔偿金等；（4）货款本金。
其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3．本合同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转卖货物的差价损失、乙方影响甲方生产、销售、工期延误等产生的全部损失以及律师费、公告费、鉴定费、评估费、竞卖费等任何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十一、纠纷的解决：
本合同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由签约地有管辖权法院管辖；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十二、其他约定：
1.因国家政策、规定、法律改变而导致甲方无法继续履约或无法完全履约，甲方不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2.乙方保证本合同中所载乙方或其代理人的联系地址、电话等真实有效，该联系地址亦为司法机关相关诉讼、执行等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向上述地址寄送后三日即视为送达。相关地址如有变更，乙方应当重新签署地址变更确认书并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否则，有关通知、法律文书等未能送达的责任及后果由乙方承担。
3.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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